
二十、其他特殊貨物進口通關作業規定

(一)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之進口通關

1.為配合 CITES 之規定，國際貿易局公告「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輸

出入管理辦法」實施。

2.CITES 係「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」（The Convention on  

Interna-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）之簡稱

；又稱「華盛頓公約」（Washington Convention）。

3.會員國（Party）除依本公約之規定外，對該公約「附錄」（Appendix）

一、二、三、所列物種（Species）「標本」（Specimen），不得進行「

貿易」（Trade）。所稱「標本」，係指附錄中之任何動物或植物，含其

活體（Alive）、屠體（Dead）、易於辨識之部位（Readily Recognizable 

Part）或其衍生物（Derivative）。所稱「貿易」，係指輸出、再輸出、

輸入或自海洋引入。

4.依據經濟部 99 年 8 月 18 日經貿字第 09904604833 號函、瀕臨絕種動植物

及其產製品輸出入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，建議修正為「進口 CITES 附錄

一、二、三動、植物或其產製品應主動在進口報單貨品名稱填列動植物

學名，再填列俗名（英文貨品名稱），及報明屬華盛頓公約附錄之物種

、出口國核發之華盛頓公約許可證或其他證明書及相關內容，並於「申

請審驗方式」欄填報代碼「8」，由電腦據以核列為 C2 或 C3（申請機邊

驗放者，其填報代碼為「2」，一律 C3 方式通關）。」

(二)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之進口通關（請參閱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

理辦法」）

1.經濟部於 89 年 7 月 19 日以（89）經貿 89315547 號令修正發布「戰略性

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」全面實施。

2.特殊控管作業

(1)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進口，除依一般通關作業規定外另行透過

「IC/DV」對產品輸出進行管制：



A.「IC」（「國際進口證明書」；International Import Certificate）係

由進口國政府簽發之書面證明文件，保證 IC 所載之產品進口後，

一定遵守出口國政府之要求，不再轉運出口移作他用或其它類似

之有關規定。

B.「DV」（「抵達證明書」；Delivery Verification Certificate）係指

進口國政府核發之證明書，證明該項產品已送達該國政府之有效

管轄範圍內交貨。

(2)為應上述控管作業需要，此類貨品之進口報單，應由報關人在「申請

審驗方式」欄填報代碼「8」，由電腦據以核列為 C2 或 C3。

(3)海關確認進口（「核章」）之作業〔（83）台總局徵字第 00529 號函

〕：

A.核章單位

(A)放行前申請者由「放行單位」負責辦理——如進口報關時已檢

具繕妥之「DV」申請書全份時，由放行單位負責核章。

(B)放行後申請者由「審核單位」負責辦理——如貨品通關放行後

始申請者，由審核單位核章。

B.核章手續

(A)核章時須蓋承辦人職名章及關防。

(B)海關僅對進口人提供「DV」之進口案件予以核章確認進口，並

非對所有進口之高科技貨品均以核章確認。

(三) 三角貿易貨物通關作業：請參閱出口篇貳、八、(三)說明。

(四) 保稅物品及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特殊規定，請參閱出口篇捌說明。

(五)原產地申報為越南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印尼、印度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之

瓷磚，進口時應申報製造商及製造商地址。使用 EDI系統報關者，請將

前揭應申報事項填報於「其他申報事項」欄，使用 XML系統報關者，

請將前揭應申報事項填報於「國外製造廠名稱」欄及「國外製造廠地址

」欄。



(六)進口申報產地為中國大陸，且申報稅則第 8456節至第 8463節、貨品分

類號列第 8711.60.20.00-7號或稅則第 8712節者，應於對應項次之貨

名欄前 3字申報「供外銷」或「供內銷」。申報「供外銷」者，第      4-5  

字應申報「美國」、「歐盟」或「其他」。


